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1學期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甄選簡章
(1次公告分3次招考)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二)花蓮縣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計畫。(113年10月28日修訂)
  (三)花蓮縣政府114年8月15日輔教特字1140158425號函。
二、甄選類別：按時計酬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正取1名，備取若干名。
三、報名資格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須在臺灣地區設籍10年以上，請檢附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查驗），且年齡在65歲以下（民國49年8月1日以後出生）。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之資格者。
(三)身心健康，品行端正並具有服務熱忱及愛心。
四、工作內容：
(一)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自理(用餐、如廁、個人整潔、午休等) 、維護學生上下
學間安全、協助處理偶發狀況、家長聯繫等事宜。
    (二)按時上網填報服務學生紀錄。
(三)其他與上述工作相當之職務與工作。
五、僱用日期：自實際到職日起至115年1月20日。
（若縣府經費補助終止則契約隨之終止，不得有異議）
六、待遇：按時計酬，每小時新臺幣190元，工作時數每週32小時，寒暑假、國定假日等不支薪，另含勞健保及勞退提撥。
七、公告方式：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頁/學校公告（https://news.hlc.edu.tw/）。

本校網站(https://www.tcps.hlc.edu.tw/ )。
八、報名時間地點：
(一)報名日期：
第1次招考：114年8月25日 （星期一）上午9:00～11:00。
第2次招考：114年8月26日 （星期二）上午9:00～11:00。
第3次招考：114年8月27日 （星期三）上午9:00～11:00。
備註：當次招考如已足額錄取，則不辦理後續招考事宜。
(二)報名地點：本校人事室，地址：花蓮市永興路20號，電話：03-8223787#171。
九、報名方式：親自報名（不接受通訊報名），報名時應繳附下列表件（正本驗畢退還，並請繳交影本一份）    
(一)報名表一份。
(二)最近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請黏貼於報名表。
(三)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四)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
(五)簡要自傳1份。
(六)切結書。
(七)擬聘任人員應依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規定，申請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請檢附三個
月內刑事紀錄證明）；刑事紀錄證明可至花蓮縣警察局或線上申請網址：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_2371569。
十、報名費用：免繳報名費。
十一、甄試時間、地點及錄取方式：
(一)甄選日期：依招考報名日期，逾時以棄權論。
    (二)報名當日下午13：15請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並請於13：30依序唱名辦理甄試。
    (三)甄選地點：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會議室。
    (四)甄選方式：書面資料審查及口試。
十二、放榜日期及方式：甄選錄取名單預訂公告時間為甄選當日19時前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s://news.hlc.edu.tw/modules/news/index.php?page=school）、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網站、門首公告，請自行看榜。
十三、錄取人員應於錄取次日（以實際公告為準），攜帶所有學經歷之相關證件正本、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存簿封面影本1份，親自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逾期未完成報到程序者喪失受聘資格，由學校通知備取人員依序遞補，不得有異議。
十四、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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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1學期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甄選簡要自傳
姓名：             
一、家庭狀況簡介：
二、專長及興趣：
三、學經歷：
四、擔任本職務之工作理念及態度（個人理念及自我工作期許）：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甄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並願負偽造文書刑責暨放棄先訴抗辯權。
1、 無法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有關證件。
2、 資料有偽造不實情事。
3、 通知錄取，未於規定時間報到。
4、 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者。
5、 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此致
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  訊  處：
                         聯絡電話：（住）：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